
立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分 拆 出 售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的 進 展  

 

 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述 房 屋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房 委 會 」） 分 拆

出 售 轄 下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的 進 展 。  

 
背 景  

 
2 .  去 年 12 月 ， 由 於 盧 少 蘭 女 士 （ 連 同 另 一 人 ） 就 房 委 會 分 拆

出 售 轄 下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的 法 定 權 力 而 提 出 的 司 法 覆 核，未 能 在

領 匯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（ 下 稱 「 領 匯 基 金 」） 的 預 定 上 市 日 期 前

終 結 1， 領 匯 基 金 的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失 效 。 房 委 會 當 時 已 表 明 ， 會 繼

續 進 行 分 拆 出 售 計 劃，並 會 在 有 關 上 市 合 法 性 的 法 律 程 序 完 全 結 束

後 ， 安 排 領 匯 基 金 盡 早 重 新 上 市 。  

 
3 .  終 審 法 院 在 2005 年 7 月 20 日 一 致 裁 定，房 委 會 有 權 分 拆 出

售 轄 下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。 房 委 會 於 2005 年 9 月 6 日 宣 布 ， 決 定

重 新 進 行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的 全 球 發 售 ， 以 實 施 房 委 會 於 2003

年 7 月 24 日 所 作 出 有 關 出 售 轄 下 商 場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的 決 定 （ 有 關

公 告 載 於 附 件 ）。 目 前 計 劃 待 符 合 一 切 監 管 及 審 批 求 後 ， 將 於 2005

年 11 月 刊 發 重 新 發 售 的 發 售 通 函 ， 於 2005 年 年 底 前 完 成 基 金 單 位

在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上 市 。 房 委 會 在 2005 年 9 月 6 日 亦 宣 布 ， 為 配

合 重 新 發 售 ， 已 訂 立 若 干 協 議 ， 以 轉 讓 將 作 分 拆 出 售 的 物 業 ， 惟 這

些 協 議 須 待 重 新 發 售 完 成 ， 始 會 生 效 。 重 新 發 售 完 成 後 ， 房 委 會 將

不 再 擁 有 分 拆 出 售 組 合 內 的 物 業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2004 年 12 月 14 日 ， 原 訟 法 庭 駁 回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。 12 月 16 日 ， 上 訴 法 庭 駁

回 盧 女 士 的 上 訴 。 盧 女 士 有 權 在 指 明 限 期 內 申 請 許 可 ， 向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， 惟

該 指 明 限 期 超 逾 領 匯 基 金 上 市 的 限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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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各 個 範 疇 的 準 備 工 作 進 度 良 好 。 下 文 各 段 概 述 至 今 的 進 展 。 

 
產 業 分 拆 出 售 策 略  

 
5 .  房 委 會 透 過 領 匯 基 金 上 市 進 行 分 拆 出 售 計 劃 的 決 定 並 無 改

變 。 分 拆 出 售 組 合 內 180 項 物 業 亦 同 樣 維 持 不 變 。 將 作 分 拆 出 售 物

業 包 括 149 項 綜 合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、 兩 項 獨 立 零 售 設 施 和 29 項

獨 立 停 車 場 設 施。有 關 物 業 的 詳 情，已 開 列 於 房 委 會 2005 年 9 月 6

日 的 公 告 內 ， 亦 可 於 房 委 會 網 頁 或 房 委 會 總 部 查 閱 。  

 
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接 手 管 理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 

 
6 . 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領 匯 」） 是 領 匯 基 金 的 管 理 人 。

自 2005 年 3 月 1 日 起 ， 領 匯 已 從 房 委 會 接 手 分 拆 出 售 組 合 內 180

項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 大 部 份 物 業 的 日 常 管 理 。 在 產 業 分 拆 出 售 之

前 ， 領 匯 仍 為 房 委 會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。 房 委 會 員 工 則 已 循 序 退 出 有

關 工 作 。  

 
7 .  房 委 會 和 領 匯 高 級 管 理 層 已 組 成 聯 席 委 員 會，由 房 屋 署 署 長

擔 任 主 席 ， 以 便 討 論 關 於 該 180 項 設 施 營 運 和 管 理 的 重 要 事 宜 。 房

委 會 轄 下 商 業 樓 宇 分 處 就 設 施 的 日 常 運 作 事 務 與 領 匯 公 司 保 持 緊

密 接 觸 ， 以 確 保 商 戶 和 居 民 的 要 求 和 需 求 得 到 妥 善 處 理 ， 以 及 有 適

當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在 上 市 前 的 這 段 期 間 ， 租 約 事 務 的 最 終 決 定 權 仍 歸

房 委 會 。  

 
8 .  領 匯 已 採 取 以 下 措 施，改 善 由 該 公 司 管 理 的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

施 的 管 理 工 作 ：  

 
(a)  領 匯 已 把 180個 物 業 分 為 八 個 地 區 ， 以 便 更 有 效 管 理 資

產 。 每 一 個 地 區 由 一 名 高 級 資 產 經 理 負 責 。  

 
(b)  領 匯 已 制 訂 服 務 承 諾 ， 以 確 保 租 務 建 議 書 得 到 快 速 處

理 。 領 匯 亦 已 採 用 較 靈 活 的 租 務 策 略 ， 可 以 因 應 每 個 零

售 設 施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考 慮 不 同 的 行 業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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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領 匯 已 在 轄 下 十 個 商 場 引 入 顧 客 服 務 大 使，致 力 提 高 顧

客 服 務 水 平 。  
 
(d)  領 匯 已 開 始 逐 步 為 零 售 設 施 進 行 一 連 串 小 型 改 善 工

程 ， 包 括 改 善 內 外 標 誌 、 照 明 系 統 、 店 舖 索 引 ， 以 及 其

他 內 部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物 業 估 價  

 
9 .  為 2004 年 12 月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所 做 的 物 業 估 價，是 基 於 2004

年 9 月 30 日 的 數 據 而 得 出 ， 其 三 個 月 有 效 期 已 屆 滿 。 為 了 領 匯 基

金 重 新 上 市 ， 必 需 重 新 估 價 。 房 委 會 已 聘 用 同 一 家 獨 立 物 業 估 價

行 ， 估 價 工 作 也 會 採 用 相 同 估 價 方 法 進 行 。  

 
公 眾 溝 通  

 
10.  房 委 會 在 2003 年 7 月 決 定 分 拆 出 售 轄 下 零 售 和 停 車 場 設 施

後 ， 便 展 開 了 公 眾 溝 通 工 作 ， 向 各 有 關 人 士 講 解 分 拆 出 售 計 劃 的 目

的 和 策 略 ， 並 且 收 集 他 們 就 計 劃 推 行 安 排 的 意 見 。 他 們 的 關 注 和 提

議 (倘 適 用 )均 已 在 制 訂 分 拆 出 售 詳 情 時 加 以 顧 及 。  

 
11.  在 2004 年 12 月 領 匯 基 金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失 效 以 後，房 委 會 和

領 匯 的 代 表 就 分 拆 出 售 安 排 ， 進 行 了 一 連 串 的 簡 介 會 ， 對 象 包 括 全

部 18 個 區 議 會，以 及 公 共 屋 邨 的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30 多 個 居

者 有 其 屋 計 劃 屋 苑 /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屋 邨 的 業 主 委 員 會。這 些 簡 介 會

自 2004 年 12 月 開 始 ， 並 在 2005 年 6 月 6 日 結 束 ， 合 共 超 過 150

次 。  

 
12.  關 於 上 述 公 眾 溝 通 工 作 的 報 告 ， 已 於 2005 年 6 月 派 發 予 委

員 會 各 位 議 員 ， 並 上 載 於 房 委 會 網 頁 。 房 委 會 於 2005 年 9 月 6 日

就 其 重 新 上 市 決 定 的 公 告 （ 見 上 文 第 3 段 ） 亦 已 向 所 有 公 共 屋 邨 、

居 者 有 其 屋 屋 苑 及 租 者 置 其 屋 屋 邨 的 住 戶 和 商 戶 派 發。有 必 要 指 出

的 是 ， 公 眾 溝 通 工 作 必 須 根 據 與 上 市 相 關 的 法 律 和 規 管 限 制 行 事 ，

這 項 要 求 不 論 在 早 前 或 是 現 今 均 適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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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離 職 計 劃  

 
13.  房 屋 署 推 出 的 自 願 離 職 計 劃 ， 在 2004 年 9 月 截 止 的 兩 個 月

申 請 期 內 ， 共 有 156 名 公 務 員 申 請 。 當 中 72 宗 申 請 已 獲 批 准 （ 其

中 13 名 人 員 已 加 入 領 匯 公 司 ）， 84 宗 申 請 其 後 撤 銷 2。  

 
14.  直 至 2005 年 9 月 底 為 止 ， 房 委 會 轄 下 共 有 26 名 公 務 員（ 包

括 上 文 第 13 段 提 及 參 加 自 願 離 職 計 劃 的 13 名 ） 和 44 名 合 約 僱 員

加 入 領 匯 公 司 。 他 們 佔 領 匯 公 司 員 工 數 目 的 25%。  

 

 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

2005 年 10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根 據 自 願 離 職 計 劃 的 條 款 ， 員 工 可 申 請 參 加 該 計 劃 ， 而 有 意 加 入 領 匯 公 司 者

如 不 獲 領 匯 公 司 聘 用 ， 其 後 可 在 指 定 限 期 內 撤 銷 申 請 。  



KaManChan
文字方塊
附件

KaManChan
註解
“Completed”的設定者是“KaManChan”




